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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税务局： 

你局《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

任公司之间购销业务是否征收印花税的请示》（新地税发〔2014〕

211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 

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泰化学公司）对新疆华

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华泰公司）实行生产分厂管理

体制，华泰公司只有生产权，没有经营权，其组织构架、人事任

免、财务管理、产品营销等均由中泰化学公司统一管理。二者之

间的产销业务未签订购销合同，也无具有合同性质的其他凭证。

产品发货单、出库单是中泰化学公司开具给客户用以提货的凭据，

而非开具给华泰公司的具有合同性质的调拨单据。即中泰化学公

司与华泰公司之间没有签订相关的应税凭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，不应征收印花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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